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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民中小學學生安全健康上網課程與教學檢核表(0003955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105年度下半年國民中小學學生安全健康上網課程

與教學檢核表」1份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教育部各級學校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，本署

自103年起每半年調查各地方政府執行成果，爰請貴局（

府）填列旨揭檢核表，並於106年1月23日前函覆，電子檔

併同傳至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（e-j248@mail.k12ea.gov.t

w）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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